
尤政函〔2026〕22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县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113 号

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郑国诗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尤溪森林多树种 FSC 认证的建议》（第

113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尤溪是全国南方集体林区林业重点县、福建省林产品生产重

点县、林产品出口基地，林业用地 421.55 万亩，森林蓄积量

2576.82 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 78.48%。林产业为县域三大支撑

产业之一，现有林业企业 244 家，其中木材加工企业 107 家，林

产品出口量位居三明市首位。截至目前，我县已完成辖区杉木、

马尾松为主的商品中龄林、近成过熟林资源摸底统计，有序推进

FSC 森林认证各项工作。

一、认证意义

FSC 森林认证是国际通用的林业绿色准入标准，可满足欧盟

美国等国际市场环保准入规则，是对接宜家、亚马逊等国际高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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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链的必备资质。取得认证后，可实现林业产业链透明化，提

升我县林产品品牌价值、市场认可度及国际竞争力，推动林产业

绿色化、品牌化、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总体计划

（一）认证主体。由县城乡发展集团牵头，沈溪国有林场为

FSC 森林认证的联合体管理者（认证主体），县生态国有林场、

林业投资服务中心为联合认证成员单位，开展联合认证工作。

（二）论证范围。以杉木、马尾松为主要认证树种，覆盖沈

溪国有林场、县生态国有林场以及林业投资服务中心的林木资源，

计划认证总面积约 15 万亩。

（三）时间节点。2026 年 4-6 月，完成差距分析、人员培

训、方案编制、资料筹备等前期工作；7-10 月，完成资料数据

收集、评审材料编制、预审及预审差距项整改等工作；10-11 月，

完成 FSC 森林认证主评审工作，并报同行评审及境外报批，力争

2026 年底前取得 FSC 森林认证证书。

三、办理情况

一是成立工作专班。已成立由县林业局、县城乡发展集团等

单位组建的工作专班，统筹推进 FSC 森林认证工作。二是明确认

证事项。4 月 3 日，召开专题会议，聚焦联合认证模式，明确认

证主体、认证范围、费用分担、预算构成及采购方式等关键事项，

统一工作标准和推进思路。三是落实服务保障。确定以公开招标

方式遴选认证审核单位及咨询服务机构，认证经费由三家联合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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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单位平均分担，保障认证工作规范有序推进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健全联动机制。建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牵头，县城乡

发展集团与县林业局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固定办公场所、配齐

专职人员，常态化研判、定期会商破解难题，保障工作高效推进。

（二）压实分工责任。由县城乡发展集团对接第三方结构，

统筹资料整理、外业调查、档案管理等全流程工作；由县林业局

负责提供林木权属、资源数据等基础资料，协调林业政策、林地

管理等相关工作，凝聚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严格时序攻坚。紧盯时间节点，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，

认证机构确定后，立即启动资料完善、样地布设、现场核查等工

作，确保按期完成认证取证。

（四）开展专项培训。依托咨询服务机构，针对认证标准、

资料填报、外业实操、问题整改等重点内容，对专班人员、林场

业务骨干开展专项培训，提升业务能力和工作质效。

（五）加强成果转化。以 FSC 认证为抓手，引导县域林业企

业对接国际绿色供应链、开拓高端市场，提升产品附加值；建立

认证森林长效管护机制，巩固认证成果，推动全县林产业提质增

效、国际化发展。

领导签名：

承 办 人：卢佳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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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：正在解决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6 年 5月 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县政府分管领导，县人大分管领导，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

会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

